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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议程及相关事项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投票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三、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地点：

时间：2026年 6月 12日 13点 30分

地点：无锡市金融一街 8号 国联金融大厦 1516会议室

四、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6年 6月 12日

至 2026年 6月 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

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五、会议主持：董事长 蒋志坚

六、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七、会议议程

1、董事长宣读参会股东（股东代表）人数及所持股份数，介绍参加会议的董

事、高管人员和律师；

2、董事长宣读会议表决办法，推举计票人、监票人；

3、董事会秘书介绍股东会现场投票、计票、监票规定；

4、宣读并审议议案；

5、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对议案投票表决；

6、计票人统计现场表决结果；

7、监票人宣读现场表决结果；

8、公司董事及管理层解答股东提问，等待网络投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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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监票人宣布现场及网络投票汇总表决结果；

10、董事长宣读股东会决议；

11、律师宣读本次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12、出席会议股东及董事签字；

13、董事长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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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表决办法

一、本次股东会议将进行表决的事项

1、《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二、现场会议监票规定

会议设计票人三名（其中股东代表一名、董事一名、律师一名）和监票人三名（其

中股东代表一名、董事一名、律师一名），于议案表决前由股东推举产生。

计票人的职责为：

1、负责表决票的发放和收集；

2、负责核对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数；

3、统计清点票数，检查每张表决票；

4、计算并统计表决议案的得票数。

监票人负责对投票和计票过程进行监督。公司聘请的律师与计票人和监票人共同

负责计票和监票。

三、现场会议表决规定

1、本次股东会采取全部议案宣布完毕后统一表决的方式，全部议案列于表决票内。

2、按照同股同权原则，股东及代理人的表决权的权重由该股东所持股份占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的比例决定。股东及代理人对表决票中的议案，可以表示赞成、反对

弃权或回避，但只能选择其中一项，并在对应项内“√”。股东或代理人应在每张表决票

的签名栏内签名，不按上述要求填写的表决票视为无效。

3、统计和表决办法

全部议案宣读完毕，与会股东或代理人即就议案进行表决，表决后由计票人收集、

统计表决票数。

四、表决结果的宣读

计票人统计好现场表决票数后，监票人宣读本次股东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结

果；待网络投票结果出来并汇总后宣读本次股东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及网络投票汇总

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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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非

独立董事吴卫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合规运作，拟增补

王安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非独立董事吴卫华先生向公司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因控股股东国联集团

工作安排需要，吴卫华先生申请辞去公司非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董事

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吴卫华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辞职后，吴

卫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吴卫华先生辞去公司非独立董事职务后将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人数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在新改选出的非独立董事就任前，吴卫华先生仍将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非独立董事职责。

经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名，提名王安静先生为公

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况。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6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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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安静，男，1976年 2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师。历任国联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项目经理；香

港锡洲国际有限公司投资经理；无锡市联合中小企业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无锡企业征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无锡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无锡联合融资担保股份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现任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总经理，无锡市总会计师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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